韻姿舞蹈中心場地借用（使用場次）辦法
甲方（出借方）： 韻姿舞蹈訓練中心（附設彰化縣標準舞蹈協會）
聯繫方式： [0937239955]負責人:李碧芳
承借使用人： XXX
聯絡電話>:XXXXXXXXX
第一條 使用標的
甲方同意將位於[彰化縣彰化市中央路184號3樓之1（A教室）或之5（B教室]的場地借用給乙方，乙方僅可將該場地用於辦理舞蹈活動或團體舞蹈訓練課程.社團講座之用。該場地不得作為公司登記地址或營業使用。
第二條 借用期限
借用期限自[起始日期]至[結束日期]止，共計[借用期限.N次數]。在借用期限結束前，若乙方有意延長使用，需[提前通知時間]向甲方提出告知.以便安排。
第三條 費用及支付方式
1. 場地借用清潔費： 每場次借用清潔費用為﹏網站公布[場地清潔費]整為收費基準，乙方需於使用14日前支付確定，  匯款帳號台灣中小企銀050帳號54069813650有時段變更或延期請於7日前通知否則確定後、無退費機制。
第四條 使用規定
1. 使用範圍： 乙方僅可將場地用於舞蹈授課.團體舞蹈練習.小型講座等課程，不得進行任何商業交易或營業活動。
2. 維護義務： 乙方不得任意損壞或改造場地。若有任何地板.音響.桌椅.投影.飲水機等使用前確認良好.若乙方人為破壞需負責修復或賠償責任。每場次使用後必須回復整潔.使用過垃圾及回收物倂帶離場地
3. 禁止事項： 乙方不得在場地內進行任何違法活動，不得擅自將場地轉借予第三方。
4. [bookmark: _GoBack]法規遵守： 因應消防法規規定，教室內禁止吸菸.飲酒.賭博.烹煮等行為。若因此對大樓住戶造成任何危害，乙方需對此負全部責任，並且甲方可請求連帶賠償。
第六條 保證金乙方需於（長期場次）簽訂合約時請支付1/3場地清潔費作為保證金。若乙方在合約到期時無任何違約行為，甲方將全額退還保證金。
韻姿舞蹈訓練中心謝謝承租使用.感謝配合管理
